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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 6月 12日的立法會會議  

 

更改會議時間  

 

 繼於 2019年 6月 11日隨立法會 CB(3) 692/18-19號發出的

文 件 ， 立 法 會 主 席 指 示 本 人 告 知 議 員 ， 根 據 《 議 事 規 則 》

第 14(3)條，他已決定原訂於今天 (6月 12日 )早上 11時開始的立法會

會議，將會更改至由他決定的稍後時間。有關時間會另行通知

議員。 

 

 

 

 立法會秘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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